附件3      

报考人员诚信承诺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此次引才工作，在应聘过程中将自觉遵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蒙古医院和赤峰市医院引进急需紧缺人才有关规定，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知晓并遵守报考条件、资格审查程序及相关要求，保证填报的信息完整、真实、准确。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医院将立即取消录用资格，本人服从并承担一切后果：

1.考生毕业院校和所取得的学历、学位符合岗位要求；
2.入职时所提交的材料（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规培证、外语等级证书、科研证书、荣誉证书等）弄虚作假的；
3.个人人事档案弄虚作假的；个人其他材料弄虚作假的。

二、本人患有不能从事相应岗位工作的疾病，却没有告知引才单位，在入职体检时弄虚作假的，引才单位将立即取消录用资格，本人服从并承担一切后果。
三、因个人原因（挂科、受处分等）延期毕业的，引才单位统一安排报到时未能提交毕业证、学位证、个人人事档案等入职材料的，引才单位将取消录用资格，本人服从并承担一切后果。
四、本人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引才相关规定，若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本承诺书一式两份。

          承   诺    人 ： 

           (本人签字并按手印)

          承诺人身份证号：

          时          间：

